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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73          证券简称：嘉化能源       公告编号：2018-090 

债券代码：136445          债券简称：G16 嘉化 1 

关于延期召开 2018 年第一次“G16 嘉化 1”债券持有

人会议的通知 

特别提示： 

1、根据《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 12 条规定，

若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未清偿债券面值总额未超过未清偿本期债

券总额的二分之一，需重新通知，另行拟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但不得

改变会议议案。截至 2018年 7月 25 日下午 17:00（该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12 日

公告的《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G16 嘉化 1”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所注

明的参会登记截止时间），本次会议召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共收到 8 名债

券持有人的参会登记，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 1,089,380 张，占公司本期未

偿还债券总数的 36.31%。根据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参会登记情况，拟出席本

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代表的债券张数占本期未偿还债券张数总额的比例未达

到二分之一以上，满足《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 12条规定的重新通知，另行

拟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时间的条件。根据上述规定，本次会议召集人浙商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将本次会议延期至 2018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0:00 召开，并

顺延本次会议的参会登记时间至 2018 年 8 月 8 日下午 17:00。根据《债券持有

人会议规则》第 12 条规定，延期至 2018 年 8 月 13 日上午 10:00 召开的会议，

届时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仍然不足未清偿本期债券总额的二分之一，会议

仍然可按照再次通知中所说明的会议时间、地点、议案等进行。 

2、根据《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

（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及《债券持有人会议规

则》的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须经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有表决权的债券持

有人和/或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不含二分之一）通过方能形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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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决议。 

3、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

有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

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在其债券

持有期间均有同等效力和约束力。 

4、债券持有人会议不得就未经通知的事项进行表决。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拟审议事项时，不得对拟审议事项进行变更。任何对拟审议事项的变更应被视

为一个新的拟审议事项，不得在本次会议上进行表决。 

5、全体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债券持有人。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年 7月 2日召

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本公

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根据《募集说明书》、《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浙江嘉

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绿色公司债券之受托管理协议》的相

关规定以及《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一次“G16 嘉化 1”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延期召开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 2016 年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事项，

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会议时间：2018年 8月 13日 10:00 

3、会议地点：浙江省嘉兴市乍浦滨海大道 2288号 3楼会议室 

4、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现场会议形式，记名式现场投票表决 

5、债权登记日：2018 年 8月 6日（以下午 15:00 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6、参会登记时间：不晚于 2018年 8月 8日 17:00时前（可以通过传真或邮

件方式送达指定的登记地址，以公司工作人员签收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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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出席会议对象和参会办法 

（一）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权利 

1、截至 2018 年 8 月 6 日下午收市（15:00）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G16 嘉化 1”债券持有人均可出席并行使

表决权。债券持有人也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必

是公司债券持有人。 

2、下列机构或人员可以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可以在会议上参与讨论，但

没有表决权： 

（1）债券受托管理人 

（2）公司委托的人员 

（3）见证律师 

（二）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1、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若为自然人、且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提供本人身

份证文件和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账目文件；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提供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依法出具

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

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2、本期未偿还债券持有人若为机构投资者，由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出席

会议的，应提供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和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提供本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其法定代表人或负

责人）依法出具的投票代理委托书、被代理人身份证明文件、被代理人持有本期

债券的证券账户卡或适用法律规定的其他证明文件。 

3、登记方式：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可于 2018 年 8

月 8 日前书面回复召集人进行登记（以信函或传真方式），书面材料应包括债券

持有人姓名（或单位名称）、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或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证券

账户卡复印件、债权登记日所持“G16嘉化 1”张数、联系电话、地址及邮编（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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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须附上本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和投票代理委托书）。以信函方式登记的，

以召集人收到信函的时间为准，截止时间为 2018年 8月 8日 17:00 时前。 

4、联系方式 

（1）债券发行人：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嘉兴市乍浦滨海大道 2288号 

联系人：林琳、吕赵震 

邮编：314201 

电话：0573-85585166、0573-85580699 

传真：0573-85585033 

（2）债券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江干区五星路 201号 

联系人：陈晰月、何栩华 

邮编：310020 

电话：0571-87903134、0571-87903361 

传真：0571-87903239 

三、会议审议议案 

会议审议事项：《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议

案全文见附件 1。 

四、表决程序和效力 

1、每一张本期未偿还“G16嘉化 1”债券（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有一票表

决权。 

2、《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相关债券持有人有权出席

债券持有人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意见，但其代表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不计入有表

决权的公司债券张数总数。 

3、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记名方式进行现场投票表决，债券持有人（包括代

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本期债券数额行使表决权。根据《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应当回避表决的债券持有人持有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均不计入出席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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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总张数。 

4、债券持有人或其他代理人对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或反

对或弃权，其他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

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公司债券张数

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 

5、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有表决权的债券持有人和/或代

理人持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不含二分之一）通过方能形成有效决议。 

6、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经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但其中涉及须经有权机构

批准的事项（如有），需经有权机构批准后方能生效。生效日期另有明确规定的

决议除外。债券持有人单独行使债权及担保权利（如有），不得与债券持有人会

议通过的有效决议相抵触。 

7、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

有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

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下同），在其

债券持有人期间均有同等效力和约束力。 

8、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

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五、其他事项 

1、与会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应自行承担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差旅费等费

用。 

2、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或代理人）需办理出席登记，未办理出席登记

的，不能行使表决权。 

 

特此公告。 

 

发行人：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人：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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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2、2018年第一次“G16嘉化 1”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适用于债券持

有人为法人的） 

      3、2018年第一次“G16嘉化 1”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适用于债券持

有人为自然人的） 

      4、投票代理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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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延期召开 2018年第一次“G16嘉化 1”债券持有人会

议的通知》之盖章页）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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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延期召开 2018年第一次“G16嘉化 1”债券持有人会议

的通知》之盖章页）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7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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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 

近期受宏观环境、行业环境和资本市场波动的多重压力，为使股价与公司价

值匹配，维护股东利益，提高股东回报，构建长期稳定的投资者群体，树立公司

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经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与发展战略，公司

拟计划采用回购股份的形式来维护公司股价，传达成长信心。 

根据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以及

《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后，公司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以集中竞

价方式对公司股份进行回购，回购的股份将予以注销，从而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不超过 50,000 万元，回购价

格不超过每股 11 元。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 A 股股票，在回购股份

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1 元/股的条件下，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454.55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31%。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

为准。回购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6个月内，如果在此

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回购期限自该日

起提前届满。回购方案实施期间，若公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 10 个交

易日以上的，回购方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公司将根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

授权，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具体回购股份

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2 日公告的《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情况，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

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因此，本次回购不会对公司就“G16

嘉化 1”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特提请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同意： 

就公司完成本次回购股份后相应减少注册资本，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G16

嘉化 1”项下的债务，也不要求公司就“G16 嘉化 1”提供额外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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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8 年第一次“G16 嘉化 1”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 

 

 

本公司已经按照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 2016年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对

会议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本公司对《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

担保的议案》表决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债券持有人盖章：                 法人代表签字： 

 

受托代理人签字：                  债券持有数量： 

 

持有人证券账号：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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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第一次“G16 嘉化 1”债券持有人会议表决票 

（适用于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 

 

本人已经按照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浙江嘉化能源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 2016年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对会

议有关议案进行了审议，本人对《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

的议案》表决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债券持有人签字：                  

 

受托代理人签字：                  债券持有数量： 

 

持有人证券账号： 

 

日期：   年     月     日   

 

注：1、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12 

附件 4  

 

投票代理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生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浙江嘉化能

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16年绿色公司债券（第一期）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对《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担保的议案》投赞成、反

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意见 

1 
《关于不要求公司提前清偿债务及提供额外

担保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 

1、请在“赞成”、“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2、如果委托人不作具体指示，视为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3、投票代理委托书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签名（法人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法人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面额为￥100的债券张数： 

委托人的证券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本投票代理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结束之日

止。 


